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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０１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财务数据简报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

订），现披露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１

、披露范围：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方正”）；

２

、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且为非合并数，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３

、相关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方正证券

（

母公司

）

１７

，

３６３．９９ ７

，

２１７．９４ １

，

４２１

，

６６７．３１

瑞信方正

１

，

９４５．１３ ５５３．４２ ８６

，

２２６．９６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三月七日

证券简称：兴业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６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０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关于本公司拟与中海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基金管

理公司事宜（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公告），现就有关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银监会关于兴业银行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公

司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３

〕

１０５

号），该事项已获中国银监会同意。 根

据该批复，公司正式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并将在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６９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７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融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至

３

月

４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成功发行总额为

３００

亿元人民币的金融债券。

本次金融债券募集的资金专项用于发放小型微型企业贷款及个人经营

性贷款，将进一步推动本公司小企业金融业务的发展，提升小企业金融服务

水平。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 ３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６

股票简称：平煤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发行申请获得发审委审核通过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本次发

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获

得通过，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复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３

证券简称：威远生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新奥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新奥控股

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２１１

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新奥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２２９

，

８７２

，

４９５

股股份、向北京新

奥建银能源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发行

９８

，

３６０

，

６５６

股股份、 向廊坊合源投资中心发行

７８

，

６８８

，

５２５

股股份、向涛石能源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发行

１００

，

１８２

，

１４９

股

股份、向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６３

，

７５２

，

２７７

股股份、向联想控股有

限公司发行

１９

，

６７２

，

１３１

股股份、向泛海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１９

，

６７２

，

１３１

股股

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３

，

７５２

，

２７６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配套资金。

三、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

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

题，应当及时报告我会。 ”

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实施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６日

Ａ

股简称：中国中冶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６１８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

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

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本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中国中冶

２０１２

年度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批准公司发行短期融资

券相关事宜。

近日，本公司接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

协注［

２０１３

］

ＣＰ２８

号），同意接受本公司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并就相关事项明确

如下：

１

、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５０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

主承销。

２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短期融资券，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２

个月内完成。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通知要求，并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发行注册规则》 及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

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做好公司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兑付及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６日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公告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以及《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现将建信

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建信优势动力”，场内简称“建信优

势”，基金代码“

１５０００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建信优势动力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建信优势动力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以现场方式在北京

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

的议案》，相关表决结果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以及基金管理人网站 （

ｗｗｗ．

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上刊登的《关于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表决结果的公告》。

根据《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约定，本次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列入基金费用，由基金资产承担。经建信优势动力基金托

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明细如下表

所示：

项目 金额

（

单位

：

元

）

律师费

６０

，

０００

公证费

８

，

０００

合计

６８

，

０００

二、中国证监会核准情况

基金管理人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收到中国证监

会 《关于核准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转

换基金运作方式决议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２０４

号，核准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该批复核准建信优势动力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

按照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情况以及中国证监会批复， 大会同意

根据《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方案说明书》对建信优势动力实

施转型，并授权基金管理人办理本次建信优势动力转型的有关具体事宜，同时

对《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三、建信优势动力转型方案实施情况

（一）关于建信优势动力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修订

根据《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方案说明书》以及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基金管理人已将

《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托管协议》修订为《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

同》、《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托管协议》，并已报中国证监

会审核。 《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和《建信优势动

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托管协议》将自建信优势动力终止上市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生效，原《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建信优

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将自同一日起失效。

此外，基金管理人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的规定，拟定了《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已报中国证监会审核，并将于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之前公

告。

（二）关于建信优势动力终止上市交易

基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建信优势动力封闭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

上午

１０

：

３０

复牌。复牌后，基金管理人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

市规则》、《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终止上市。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基金终止上市后，基金管理人将

发布《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终止上市的公告》。

（三）关于原建信优势动力基金持有人的赎回和交易

《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生效后下一工作

日， 原建信优势动力基金份额持有人转为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以下简称“建信优势（

ＬＯＦ

）”）基金份额持有人。

建信优势（

ＬＯＦ

）在建信优势动力终止上市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开始办理日常

申购、赎回以及上市交易等业务。

投资者办理建信优势（

ＬＯＦ

）场内申购、赎回业务必须通过具有基金代销

业务资格且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场内基金申购、 赎回业务资格的深交所会员

单位办理。 原建信优势动力基金份额托管在不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场内基金

申购、赎回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只能进行基金份额的交易，不能

进行基金份额的赎回。 投资者可以将基金份额转托管至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

场内基金申购、赎回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交易单元，或者转托管至可为投资者

办理开放式基金账户注册的场外代销机构后，再办理基金份额的赎回。

四、备查文件

１．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附件一：《关于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附件二：《授权委托书》；附件三：《建信优势动力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方案说明书》）；

２．

《关于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

果的公告》；

３．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有关转换基金运作方式决议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２０４

号）。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三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总股本

１

，

４９３

，

７７１

，

８９２

股，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２２

，

０３２

，

５００

股，实

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２２

，

０３２

，

５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８．１７％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和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２７

号文核准，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６８３

，

６９３

，

７５０

股，每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

３．２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１１

，

２８２

万元人民币。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得转让；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认购的股份，三十

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公司向

１０

名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控

股股东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诺其认购的股份

１０１

，

６９３

，

７５０

股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该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自发行结束之日至当前，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实施完成

２００９

年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即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实施完成前述利

润分配方案后， 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非公开发行的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数相应调整为

１２２

，

０３２

，

５００

股。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在发行完毕后， 控股股东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在发行结

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他投资者认购的股份在发行结束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限售股份持有人均已履行承诺。

三、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上市公

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的情形的说明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公司

不存在对该股东违规担保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２２

，

０３２

，

５００

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２２

，

０３２

，

５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８．１７％

。

３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上市流通股

数

（

股

）

本次上市流通股数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１

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２０６，３１０，４３６ ２０６，２８０，４３６ １２２，０３２，５００ ８．１７

合计

２０６，３１０，４３６ ２０６，２８０，４３６ １２２，０３２，５００ ８．１７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６，２８０，４３６ １３．８１％ １２２，０３２，５００ ８４，２４７，９３６ ５．６４％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０６，２８０，４３６ １３．８１％ １２２，０３２，５００ ８４，２４７，９３６ ５．６４％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８７，４９１，４５６ ８６．１９％ １２２，０３２，５００ １，４０９，５２３，９５６ ９４．３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８７，４９１，４５６ ８６．１９％ １２２，０３２，５００ １，４０９，５２３，９５６ ９４．３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４９３，７７１，８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９３，７７１，８９２ １００．００％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过核查，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恒铁路”）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如下：

国恒铁路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同意国恒铁路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暂无计划在上述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

月以内通过深圳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５％

以上解除限售流通股。 深圳市国

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如计划未来通过深圳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

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以上的，将于

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国恒铁路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备查文件

１．

上市公司新发行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９００９５０

证券简称：新城

Ｂ

股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经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经营数据与

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份经营状况简报：

２

月份公司实现销售面积约

５．８０

万平方米， 合同销售总值约

５．１１

亿元。

１－２

月累计销售面积约

１６．９３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减少

７．８６％

；累计销售总

值约

１４．６０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７．１５％

。

特此公告。

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６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认定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

软件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务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联

合下发的《关于认定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通知》，山东

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被认定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

企业”。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２７

号）中关于“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如当年未享免

税优惠的，可减按

１０％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可以享受减按

１０％

的

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将尽快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落实上述税收优惠政策。

公司此次享受该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后， 不影响公司已披露的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

预计情况。 根据国家财政及税务相关法律法规，

２０１１

年度企业所得税退税款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损益产

生积极影响。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７日

嘉实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份额折算结果的公告

根据 《嘉实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中证

５００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基金管理人”）确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为嘉实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折算日，折算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中证

５００

指数收盘值的千分之一基本一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中证

５００

指数收盘值

为

３

，

５９７．９２２

点，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经托管人复核的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为

３

，

１３６

，

１０８

，

３６６．９３

元， 折算前基金份额总额为

３

，

１０８

，

７２９

，

４０２．００

份， 折算前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８８

元。

根据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嘉实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折算的公告》中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本次基金份额折算比例为

０．２８０３８６０５

，折算

后基金份额总额为

８７１

，

６３１

，

８６８．００

份，折算后基金份额净值为

３．５９８０

元。

本基金管理人已根据上述折算比例， 对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进行了

折算，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进行了变

更登记。 折算后的基金份额以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６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６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

／

台

产品类别

产 量 销 量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

）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

）

汽车合计

１２９５１ ２４３３２ ３０３８２ ４２２１０ －２８．０２ １２２２７ ２５５３６ ３０７４３ ４３２１９ －２８．８７

轻型车

５８４１ １４０３１ １４９９７ ２５４０３ －４０．９６ ６１７６ １５３９５ １５７６８ ２６５１０ －４０．５２

ＳＵＶ

、

ＭＰＶ

及皮卡

７１１０ １０３０１ １５３８５ １６８０７ －８．４６ ６０５１ １０１４１ １４９７５ １６７０９ －１０．３８

发动机合计

１１２９５ １５９６７ ２６４６４ ２７９３２ －５．２６ １１２９０ １５５５８ ２５１７６ ２７３３８ －７．９１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天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１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司（股票名称

:*ST

天成、股票代码

:600392

）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暨第五届第一次董事会于

2013

年

1

月

26

日在太原高新区亚日街

2

号公司会议

室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决定变更

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董事会会议选举了胡泽松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根据《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

2013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再次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通过

此议案进一步明确了公司经营范围。

根据前述议案内容，公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事项：

１

、公司名称；

２

、

法定代表人；

３

、经营范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经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领取了新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注册号：

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６４０４７

名称：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亚日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胡泽松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柒仟陆佰肆拾壹万伍仟柒佰伍拾叁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叁亿柒仟陆佰肆拾壹万伍仟柒佰伍拾叁元整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各类实业投资；稀有稀土金

属销售、综合应用及深加工、技术咨询；稀土新材料加工与销售；化工材料（不

含化学危险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特此公告。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９

证券简称：金陵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本公司收到“脉络宁注射液的二次开发研究”科技成果转

化专项资金

１１５

万元。

项目名称：脉络宁注射液的二次开发研究；项目内容：创建中药体内外药

效物质组学、动态生物谱效关系研究等关键技术，切实阐明脉络宁注射液的

化学成分结构、药效物质基础、多成分多靶点作用机制等；资助方：江苏省科

技厅；起止年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项目经费：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

总计

６００

万元，其中拨款资助

４００

万元，贷款贴息

２００

万元，采取分年度拨款方

式，该项目还将获得地方配套项目经费

２００

万元。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累计收到“脉络宁注射液的二次开发研究”科技成果

转化专项资金合计

４６０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收到江苏省财政厅科技成果转

化专项资金

３４５

万元，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之专项应付

款），其中：江苏省财政厅

４００

万元，市级配套资金

６０

万元。

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收到的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

１１５

万元计入专项应付款科目核

算，对本公司当期利润无影响。

特此公告。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８

证券简称：兴蓉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４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乡万家湾村）

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２８号民生金融中心Ａ座１６－１８层）

公告日期：２０１３年３月７日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本公司”、“兴蓉投资”）及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本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

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文件。

二、股票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编制。

本次配股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６０

次会议审核通过了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配股申请；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公司领取了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７３

号）并进行了公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本次配股获配的股票共计

３３９

，

５３７

，

６０１

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如下：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兴蓉投资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８

本次配股发行前总股本：

１

，

１５３

，

５７１

，

７００

股

本次配股新增上市股份：

３３９

，

５３７

，

６０１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增加

１４４

，

８８９

，

１９９

股，无限售条件股

份增加

１９４

，

６４８

，

４０２

股。

本次配股完成后总股本：

１

，

４９３

，

１０９

，

３０１

股

本次配股发行价格：

５．３５

元

／

股

本次获配股份上市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上市保荐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ＸＩＮＧＲＯ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兴蓉投资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８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Ａ

股）

注册资本：

１

，

１５３

，

５７１

，

７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谭建明

董事会秘书：张颖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乡万家湾村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４１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５９１３９６７

联系传真：

０２８－８５００７８０５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ｒｔｚ．ｃｎ

电子信箱：

ｌｘｑｘ０００５９８＠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自来水、污水处理、污泥处理、环保项目的投资、设计、建设、运营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水务、环保相关设备及物资的销售和维修；高新技术项目的开发；对外投资及资本运营，投

资管理及咨询。

主营业务：自来水业务、污水处理业务和垃圾渗滤液处理业务

所属行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持有证券数量

（

发行前

）

持有证券数量

（

发行后

）

谭建明 董事长

、

总经理

０ ０

王文全 董事

０ ０

程进 董事

、

副总经理

０ ０

张伟成 董事

、

副总经理

０ ０

张颖

董事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

秘书

０ ０

刘华 董事

０ ０

谷秀娟 独立董事

０ ０

杨丹 独立董事

０ ０

张桥云 独立董事

０ ０

颜学贵 监事会主席

０ ０

谢洪静 监事

０ ０

霍雷

职工监事

、

综合办公室副

主任

０ ０

胥正楷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０ ０

合计

－ ０ ０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１

、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成都市兴蓉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直接持有公司

４８２

，

９６３

，

９９８

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８７％

。 兴蓉集团持有的上述股份未被质押或冻结。

兴蓉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法定代表人：谭建明，住所：成都市小河街

１２

号天纬商住楼

７

楼

Ａ

楼，

目前注册资本为

１０

亿元。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的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经营管理、项目招

标、项目投资咨询，房地产开发经营。 （以上范围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除外，涉

及资质证的凭资质证经营）。 营业执照号：

５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９５２０２

。

经信永中和成都分所以

ＸＹＺＨ／２０１１ＣＤＡ２０３５－１

号《审计报告》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兴蓉集团

总资产

２

，

２０３

，

８７１．３０

万元， 净资产

９５３

，

４１９．１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

２４３

，

６００．６４

万元， 利润总额

５７

，

４９６．８０

万元，净利润

４１

，

６７１．７１

万元。

２

、实际控制人

成都市兴蓉集团有限公司为成都市国资委的独资企业，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成都市国资委。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１

、本次发行前，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

１

成都市兴蓉集团有限公司

４８２，９６３，９９８ ４１．８７

２

张郁

１９，７００，０００ １．７１

３

天津硅谷天堂鲲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９，１００，０００ １．６６

４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８，８９４，３０４ １．６４

５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６９８，６９９ １．３６

６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１４９，９８５ ０．８８

７

中国建设银行

－

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８，９２４，２１５ ０．７７

８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８，８２０，０００ ０．７６

９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深

８，５８４，７３４ ０．７４

１０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７，２９９，９３７ ０．６３

２

、本次发行后，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

１

成都市兴蓉集团有限公司

６２７，８５３，１９７ ４２．０５

２

张郁

２５，６１０，０００ １．７２

３

天津硅谷天堂鲲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２４，８３０，０００ １．６６

４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４，５６２，５９５ １．６５

５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４０８，３０９ １．３７

６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１９４，９８１ ０．８８

７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１２，１９６，４００ ０．８２

８

中国建设银行

－

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１，６０１，４８０ ０．７８

９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深

１１，１６０，１５４ ０．７５

１０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９，４８９，９１８ ０．６４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股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８２，９６３，９９８ ４１．８７ １４４，８８９，１９９ ６２７，８５３，１９７ ４２．０５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７０，６０７，７０２ ５８．１３ １９４，６４８，４０２ ８６５，２５６，１０４ ５７．９５

三

、

股份总数

１，１５３，５７１，７００ １００ ３３９，５３７，６０１ １，４９３，１０９，３０１ １００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发行数量：实际发行

３３９

，

５３７

，

６０１

股

发行价格：

５．３５

元

／

股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认购情况：本次发行共计可配售股份数量

３４６

，

０７１

，

５１０

股，股东总计认购

３３９

，

５３７

，

６０１

股，其中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

１４４

，

８８９

，

１９９

股，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

３４６

，

０７１

，

５１０

股的

４１．８７％

；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

１９４

，

６４８

，

４０２

股，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

３４６

，

０７１

，

５１０

股的

５６．２５％

发行时间：本次配股发行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Ｒ

日），配股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Ｒ＋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Ｒ＋５

日）

募集资金总额：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８１６

，

５２６

，

１６５．３５

元

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４６

，

２０９

，

８０８．００

元（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

用、会计师费用、律师费用、推介、信息披露等其他费用），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１４

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７７０

，

３１６

，

３５７．３５

元。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３．６８

元

／

股（按照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３９

元

／

股（在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础上按本次配股

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对

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出具了验资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２ＣＤＡ２０８０

号），经会计师

审验，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兴蓉投资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９

，

５３７

，

６０１

股，配股价格为

５．３５

元

／

股，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８１６

，

５２６

，

１６５．３５

元（大写拾捌亿壹仟陆佰伍拾贰万陆仟壹佰陆拾伍元叁角伍分），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６

，

２０９

，

８０８．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７７０

，

３１６

，

３５７．３５

元。 其中新增

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３３９

，

５３７

，

６０１．００

元（大写叁亿叁仟玖佰伍拾叁万柒仟陆佰零壹元整），资本公积

为人民币

１

，

４３０

，

７７８

，

７５６．３５

元。

五、财务会计资料

发行人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并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度业

绩快报，请投资者查阅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资料。

六、其他重要事项

发行人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发行人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七、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政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保荐代表人：徐杰、杜思成

项目协办人：王嘉

项目组其他人员：周懿、姜涛、李娇、曾文强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２１１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本次配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对兴蓉投

资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查，认为：“兴蓉投资申请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

意保荐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售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

特此公告。

发行人：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三月七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